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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5年商船 (本地船隻及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會議  

 
 
日   期  ：  2005年 7月 13日 (星期三 ) 
時   間  ：  下午 2時 30分  
地   點  ：  立法會會議廳  
 
 
出席委員  ：劉健儀議員 ,  GBS, JP(主席 ) 

陳鑑林議員 ,  SBS, JP  
單仲偕議員 ,  JP 
黃容根議員 ,  JP 
 
 

出席公職人員  ：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 (經濟發展 ) 
謝小華女士  
 
海事處助理處長 (船舶事務 ) 
李惠權先生  
 
首席助理秘書長 (港口航運物流 ) 
劉焱女士  
  
海事處高級海事主任 (法例及檢控 ) 
陳友寧先生  
  
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  
蕭艾芬女士  
 
律政司政府律師  
陳穎恩女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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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邀出席人士  ：東義造船業總商會有限公司  
 

董事  
陳燦明先生  
 
董事  
張志強先生  
 
香港漁民漁業發展協會  
 
秘書長  
馮華興先生  
 
副理事長  
布恩富先生  
 
 

列席秘書  ：總議會秘書 (1)2 
劉國昌先生  
 
 

列席職員  ：助理法律顧問 2 
何瑩珠小姐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1)5 
鄭維賢小姐  

  
 

   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  
(立法會CB(1)2011/04-05號文件 —— 2005年6月28日

會議的紀要 ) 
 

 2005年 6月 28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 

 
II. 與團體代表／政府當局會商  

(立法會 CB(1)2031/04-05(01)號
文件  

—— 香港漁民漁業

發展協會提交

的意見書  
 

立 法 會 CB(1)2031/04-05(02)號
文件  

—— 香港船東會提

交的意見書  
 

—— 條例草案；及  
—— 條例草案的標明修訂文本。 )  

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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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A)。 
 
3.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，有何方法回應委員

就海事處處長在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例》 (第 548章 )下向
個別人士、屬某類型人士或政府當局轉授本地船隻的驗

船工作的擬議制度對本地船舶建造及修理業造成的影響

所表達的關注。  
 
 

III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日期  
 
4. 法案委員會同意，下次會議將於 2005年 9月 20日下午
2時 30分舉行。  
 
5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8月 1日  



 
附件A 

 
《 2005年商船 (本地船隻及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 

日  期： 2005年 7月 13日 (星期三 ) 
時  間：下午 2時 30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會議廳  

 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議程第 I項  ⎯⎯ 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及續議事項  
000000- 
000040 

主席  
 

－  確認通過 2005年 6月 28日
會議的紀要  
(立法會 CB(1)2011/04-05
號文件 ) 

 

 

議程第 II項  ⎯⎯  與團體代表／政府當局會商  
000041- 
000259 
 

主席  －  致開會辭  
 

 

000300- 
001616 
 

香 港 漁 民 漁

業發展協會  
－  陳述意見  

( 立 法 會 CB(1)2031/ 
04-05(01)號文件 ) 

 
－  現時鋼殼漁船與其他商
用船隻一樣，須符合嚴格

的安全規定，但此等規定

並無需要，亦難以遵循。

鋼殼漁船的安全規定只

須仿效木殼漁船的安全

規定。  
 
－  漁業並不清楚有關船隻
法定安全檢驗的新轉授

制度如何運作及如何影

響該行業。  
 
－  由於漁船多數在香港水
域範圍以外作業，擬議強

制第三者風險保險不會

為業界帶來太多益處，卻

難免會增加業界的經營

成本。因此，業界要求政

府豁免符合有關規定或

向業界提供低保費的保

險組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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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－  總長度超過 30.4米的漁船
應向海事處處長 (下稱 “處
長 ”)申領許可證，以便使
用避風塘的規定已經過

時，因為細小漁船已逐漸

被淘汰，而總長度超過

30.4米的漁船現已非常普
通。  

 

－  政府當局並未就條例草
案的法例修訂建議充分

諮詢漁業的意見。  
 

001617- 
002623 

東 義 造 船 業

總 商 會 有 限

公司  
( 下 稱 “ 東 義
造 船 業 總 商

會 ”) 

陳述意見  
 

－  有關船隻法定安全檢驗
的新轉授制度會嚴重影

響本地船舶建造及修理

業，特別是小型營辦商的

經營前景。  
 

－  在新轉授制度開始生效
後，內地船舶建造及修理

服務營辦商只須從香港

聘用一名特許驗船師提

供一站式服務 (船舶建造
／修理及檢驗服務 )。由於
內地營辦商提供服務的

收費比香港營辦商的低

得多，更多本地船隻將會

在內地建造及修理。  
 

－  政 府 推 行 新 轉 授 制 度
時，並未顧及有關轉變對

本 地 船 舶 建 造 及 修 理

業，以及該行業所聘用的

工人所造成的影響。  
 

 

002624- 
010009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黃容根議員  
香 港 漁 民 漁

業發展協會  

－  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
 

(a) 海事處發出的工作守
則訂明不同類型船隻

的安全規定，該處在

制訂有關守則時曾諮

詢臨時本地船隻諮詢

委員會。目前的條例草

案並不涵蓋技術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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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(b) 有關本地漁船的現行
安全規定是根據適用

於本地作業漁船的國

際公約制訂。由於木

殼漁船往往在很久以

前 按 照 傳 統 方 法 建

造，把國際公約下某

些規定應用於此等船

隻並非切實可行，因

此，當局已放寬某些

規定。  
 
(c) 鑒於漁業關注到適用
於鋼殼漁船的安全規

定，如有需要，臨時

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

下的技術小組委員會

及漁船工作小組或須

研究此事。  
 
(d) 《商船 (本地船隻 )條
例》 (第 548章 )下的強
制第三者風險保險的

規定主要僅適用於定

期在香港水域內往來

航行而從事海洋漁業

或使用香港水域作為

基地而從事海洋漁業

的船隻，故此有關規

定只在船隻在香港水

域 以 內 的 情 況 下 適

用。  
 
(e)  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
員會曾就條例草案中

的 建 議 進 行 詳 細 討

論。臨時本地船隻諮

詢委員會的會議公開

進行，亦歡迎有關人

士／團體出席有關會

議並表達意見。  
 
－  黃議員指出，適用於本地
鋼殼漁船的標準與適用

於 遠 洋 船 隻 的 標 準 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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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同，但本地漁船其實不可

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內作

業。當局在九零年代初期

推出有關安全規定時，並

沒有向漁業清楚解釋有

關規定。隨着更多木殼漁

船改為鋼殼漁船，許多問

題已經發生。  
 
－  至於根據條例草案第32條
就《商船 (拖網漁船檢驗 )
規例》 (第 281章，附屬法
例L)作出的擬議修訂，政
府當局表示，第 281章下
的規例並不適用於本地

漁船。反之，本地漁船須

遵守特別適用於漁船的

地區性規定，此等規定以

《漁船安全托曼慕連洛斯

國際公約》為基礎。  
 
－  政府當局提述《商船條例》

(第 281章 )第 91條中 “拖網
漁船 ”的定義並表示，由
於本地漁船並非在香港

註冊，它們不在 “拖網漁
船 ”的定義的範圍以內，
故此《商船 (拖網漁船檢
驗 )規例》(第 281章，附屬
法例 L)並不適用於本地
漁船。  

 
－  主席表示，由於適用於本
地漁船的安全規定不在

條例草案的範圍以內，應

透過另一渠道跟進有關

安全規定及漁船檢查的

事宜  
 
－  政府當局表明，當局會邀
請漁業出席工作小組下

一次會議，以進一步討論

此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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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010010 - 
011633 

政府當局  
東 義 造 船 業

總商會  
黃容根議員  
 

－  委員關注到處長透過特
許／承認機制向個別人

士或政府當局轉授本地

船隻的驗船工作的擬議

制度對本地船舶建造及

修理業造成的影響，政府

當局表示，轉授制度的目

的是向船東／船隻營辦

商就檢驗服務方面提供

選擇及就運作方面給予

彈性。轉授制度並非一種

政府服務外判方式，因為

海事處會繼續提供驗船

服務。  
 
－  東 義 造 船 業 總 商 會 認
為，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

員會內的本地船舶建造

及修理業代表不能代表

業內小型營辦商。業內多

數營辦商並不知道新法

例會對他們造成影響。  
 
－  東義造船業總商會亦表
示關注，由於內地船級社

協會及相關政府當局按

照較低費用提供驗船服

務，有了新的轉授制度，

很多船東可能會安排他

們的船隻在內地而非在

香港接受檢驗。  
 
－  政府當局承認當局不可
規管註冊專業工程師所

收取的驗船服務費用，但

當局表示，與內地船級社

協會及相關政府當局比

較，以香港為基地的註冊

專業工程師一般更熟悉

適用於本地船隻的安全

規定，故此他們或會較內

地船級社協會及相關政

府當局優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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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011420- 
012310 

政府當局  
東 義 造 船 業

總商會  
黃容根議員  
 

－  關於委員關注到總長度
超過 30.4米的本地船隻須
得到處長事先許可才可

使用避風塘，政府當局表

示，就早年興建的避風塘

而言，無須事先許可的本

地船隻的總長度為30.4米，
就其他避風塘而言，許可

長度為 50米。鑒於避風塘
在地理上的限制，有需要

限制較大型本地船隻使

用避風塘，以確保避風塘

內船隻的安全及順利運

作。  
 
－  黃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應
檢討相關規例，並顧及與

早年本地船隻的長度比

較，現時本地船隻通常較

長。  
 
－  主席認為，政府當局應採
取具體措施，處理缺乏避

風塘設施及／或較長本

地船隻不方便使用有關

設施的問題。  
 
－  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關
注，並同意顧及需求方面

的因素，檢討避風塘設施

的提供及相關規例。  
 

 

012311- 
020105 

單仲偕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東 義 造 船 業

總商會  
 
 

－  東義造船業總商會答覆
單議員時解釋，海事處就

在香港進行的驗船工作

收取數千元費用，並就在

內地進行的驗船工作收

取 2萬多元。按照現行安
排，為發牌／續牌而進行

的安全檢驗必須由海事處

進行。所以，在香港的細

小船舶建造及修理營辦

商仍有細小的空間。在實

施新的轉授制度後，內地

政 府 當 局 應 考 慮 有 何 方

法，回應委員就轉授制度

對本地船舶建造及修理業

造 成 的 影 響 所 表 達 的 關

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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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船舶建造及修理營辦商

只須從香港聘用特許註

冊專業工程師在內地提

供驗船服務。所以，船東

在 進 行 法 定 安 全 檢 驗

前，在香港就他們的船隻

進行修理的誘因不大。在

此情況下，在香港的細小

船舶建造及修理營辦商

便再沒有空間維持營運。

 
－  單議員詢問，有關政策用
意是否鼓勵本地船隻在

香 港 進 行 法 定 安 全 檢

驗，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

回應某些海運營辦商提

出的要求而推行轉授制

度。他們要求當局就法定

安全檢驗，給予船東／船

隻營辦商更大彈性。當局

給予有關驗船師特許，並

不限制該驗船師在何處

進行檢驗。若當局規定在

香港進行有關檢驗，便不

能達到給予船東／船隻

營辦商更大彈性的目的。

 
－  政府當局進而表示，當局
推行轉授制度並非旨在

對本地船舶建造及修理

業造成影響。其實，現時

很多本地船隻在海事處

驗船之前，已在內地完成

修理及安全檢驗。政府當

局已就轉授制度進行多

次諮詢，海運業大多數意

見認為，當局應開放法定

安全檢驗制度。  
 
－  至於委員對特許驗船師
所提供的檢驗服務的控

制表示關注，政府當局表

示  ⎯⎯   
 

(a) 在給予特許時，海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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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處會發出特許書及一
套特許條件。海事處
會最少每年一次，透
過實地觀察獲特許驗
船師的檢驗工作或在
有關檢驗工作後檢查
船隻，就每個獲特許
驗船師的服務進行抽
樣查驗。  

 

(b) 海事處就獲特許驗船
師所進行的檢驗工作
保持記錄，若發現任
何潛在問題，例如獲
特許驗船師在一天內
檢驗大量船隻，海事
處 會 相 應 地 進 行 跟
進。政府當局認為沒
有需要限制獲特許驗
船師在某段期間內檢
驗船隻的數目。政府
當局的主要關注是，
確保獲特許驗船師的
服務符合所規定的標
準，以及遵守特許條
件。若當局發現獲特
許驗船師的服務未達
所規定的標準或違反
轉授條件，處長有權
撤銷有關特許。  

 

(c) 獲特許驗船師在圓滿
完成船隻的法定檢驗
後，應按訂明形式向
處長提交檢驗聲明書
及在適用情況下提交
檢驗報告，海事處便
會據之發出檢驗證明
書。獲特許驗船師須
就他所提交的聲明書
負上責任。  

 

(d) 轉授制度不適用於客
輪及高危船隻，如危
險品船隻。  

 

—  政府當局進而表示，內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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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  

法定驗船制度下並無轉

授制度。然而，內地當局

會毫不遲疑地發牌給已

在香港接受檢驗及領有

證明書的船隻，因為他們

對香港的法定驗船制度

有信心。所以，在新的轉

授制度開始生效後，船東

／船隻營辦商仍有誘因

讓驗船工作在香港進行。

 
－  主席表示，政府當局推行
轉授制度時，或許並未適

當地考慮本地船舶建造

及 修 理 業 所 提 出 的 關

注。她要求政府當局探討

有何方法，防止／舒緩轉

授制度對業界造成潛在

負面影響。  
 

議程第 III項  ⎯⎯  其他事項  
020023- 
020106 

主席  
 

－  下次會議日期  
 

 
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8月 1日  

 


